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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2018 年 7月 11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小板

关注函[2018]第 246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要求公司对相关问题进行核查、

回复及披露。根据关注函要求，公司现对相关问题做出回复并披露如下： 

一、请说明子公司陆丰市新澳良种奶牛养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澳牧

场”）奶牛场建设基本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建设面积、规模、期限及截至目前进

展情况，并详细说明奶牛场建设项目所需履行的所有审批手续以及截至目前的进

展情况，包括但不限于环保评价、工程设计及工程施工等。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明

确意见。 

回复： 

（一）新澳牧场奶牛场建设基本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建设面积、规模、期限

及截至目前进展情况 

新澳牧场奶牛场建设面积约 38,000平方米，工程建设投资额约人民币 4,260

万元，自 2017 年 5 月开工建设至今，土建及钢构工程全部完成，包括：育成牛

舍、泌乳牛舍、综合牛舍、挤奶厅、青贮窖、干草棚等。 

（二）新澳牧场奶牛场建设项目所需履行的所有审批手续以及截至目前的进

展情况，包括但不限于环保评价、工程设计及工程施工等 

1、用地审批 

根据《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关于进一步支持设施农业健康发展的通知》（国

土资发〔2014〕127 号）的规定，用地协议签订后，乡镇政府应按要求及时将用

地协议与设施建设方案报县级国土资源部门和农业部门备案，不符合设施农用地

有关规定的不得动工建设。 

根据《广东省农业厅、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广东省环境保护局关于印发<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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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省兴办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指南>的通知》（粤农〔2008〕137 号）的规定，申请

规模化畜禽养殖的企业或个人，无论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和畜牧业合作经

济组织还是其他企业或个人，需经乡（镇）人民政府同意。其他企业或个人申请

规模化畜禽养殖的，县（市、区）、乡（镇）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要积极帮助协调

用地选址，并到县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办理用地备案手续。 

陆丰市国土资源局于 2011 年 5月 9日核发了《关于铜锣湖农场奶牛牧场的

用地意见》，确认奶牛牧场项目用地面积 637.2 亩，用地范围内没有耕地、基本

农田，同意作为奶牛场牧场用地。 

新澳牧场于 2015 年 1 月 10 日向广东省铜锣湖农场书面申请承包该农场约

1,000 亩土地用于兴建奶牛养殖场。广东省铜锣湖农场国土所于 2015 年 1月 15

日核发了《关于同意陆丰市新澳良种奶牛养殖有限公司兴建铜锣湖奶牛养殖场的

批复》，确认奶牛场建设项目符合农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同意建设。 

根据《广东农垦农场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土地对外承包管理办法》（粤垦

函字[2011]73 号）的规定，土地承包每宗在 450 亩以上、同时承包期在 10年以

上的，由农垦局审核后报总局审批。广东省农垦总局于 2015 年 6 月 10 日核发了

《关于铜锣湖农场部分土地承包的批复》（粤垦函字[2015]203 号），同意新澳牧

场向广东省铜锣湖农场承包 1,005 亩土地用于奶牛场建设项目。 

新澳牧场与广东省铜锣湖农场于 2015 年 6月 16 日签署了《广东省铜锣湖农

场土地承包合同书》，约定新澳牧场向广东省铜锣湖农场承包 1,005 亩土地，用

于奶牛养殖以及配套生产种植等。 

2、项目立项 

2011 年 5月 18 日，陆丰市发展和改革局核发了《关于陆丰市新澳良种奶牛

养殖有限公司铜锣湖农场奶牛牧场新建项目的核准意见》（陆发改[2011]47号），

同意铜锣湖农场奶牛牧场建设项目，核准养殖良种奶牛 2,000 头。 

3、环评批复 

2011 年 5 月 9 日，陆丰市环境保护局核发了《关于铜锣湖奶牛牧场项目立

项的环保意见》（陆环函[2011]39 号），同意铜锣湖奶牛牧场建设项目，建设规

模为奶牛常年存栏量 2,000 头。 

2012 年 6月 18 日，陆丰市环境保护局核发了《关于陆丰市新澳良种奶牛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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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有限公司铜锣湖农场奶牛牧场新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陆环函

[2012]45 号），批复同意奶牛场新建项目建设，建设规模为奶牛常年存栏量 2,000

头。 

4、工程设计和工程施工 

（1）工程设计 

根据新澳牧场与北京四方力欧工程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设计人”）于

2014 年 8月 8日签署的《建设工程设计合同》，新澳牧场委托设计人承担奶牛养

殖场的工程设计，设计内容包括牧场生产区、粪污区、饲料区、生活区、总图工

程等。截至本回复公告之日，该合同尚在正常履行之中。 

（2）工程施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八条的规定，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应当

具备下列条件：……（二）在城市规划区的建筑工程，已经取得规划许可证。 

根据《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第四条的规定，建设单位申请领取施工

许可证，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并提交相应的证明文件：……（二）在城市、镇规

划区的建筑工程，已经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根据广东省铜锣湖农场出具的书面确认，新澳牧场承包的土地属于国有农场

用地，并不属于城市、镇规划区内，故新澳牧场的生产设施、附属设施和配套设

施并不具备申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的条件。 

鉴于目前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尚在调查过程中，截至本回复公告之日，尚未收

到广东省国土资源厅的结论性调查意见或相关进展文件，因此，新澳牧场是否存

在违规行为需要根据该事项的进展和最终的调查结果而确定。 

律师关于本问题核查意见的详细内容，参见公司同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的

《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

公司关注函之核查意见》。 

二、请结合法律法规的具体规定，说明你公司违规行为可能受到的处罚以及

对你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并进行充分的风险提示。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

意见。 

回复： 

（一）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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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未经批准或者采取

欺骗手段骗取批准，非法占用土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

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对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擅自将农用地改为建设用地的，

限期拆除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恢复土地原状，对符合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没收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可以

并处罚款；对非法占用土地单位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

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超过批准的数量占用土地，

多占的土地以非法占用土地论处。 

根据《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三十三条的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占用基本

农田建窑、建房、建坟、挖砂、采石、采矿、取土、堆放固体废弃物或者从事其

他活动破坏基本农田，毁坏种植条件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

责令改正或者治理，恢复原种植条件，处占用基本农田的耕地开垦费 1倍以上 2

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广东省基本农田保护区管理

条例》和《广东省国土资源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实施标准》的规定，违法占用一

般农用地，造成不良后果的，处每平方米 10元以上 20 元以下罚款；违法占用耕

地（含基本农田），造成不良后果的，处每平方米 20 元以上 30元以下罚款。 

根据《国土资源部关于全面实行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的通知》，重大建设

项目、生态建设、灾毁等占用或减少永久基本农田的，按照“数量不减、质量不

降、布局稳定”的要求开展补划，按照法定程序和要求相应修改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补划的永久基本农田必须是坡度小于 25 度的耕地，原则上与现有永久基本

农田集中连片，补划数量、质量与占用或减少的永久基本农田相当。占用或减少

城市周边永久基本农田的，原则上在城市周边范围内补划，经实地踏勘论证确实

难以在城市周边补划的，按照空间由近及远、质量由高到低的要求进行补划。 

根据《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试行〈土地分类〉的通知》（国土资发[2001]255

号）的规定，农用地分为耕地、园地、林地、牧草地和其他农用地共五类，畜禽

饲养地（指以经营性养殖为目的的畜禽舍及相应附属设施用地）属于农用地中的

其他农用地。新澳牧场租赁农场土地从事畜禽养殖，不涉及改变农用地用途。 

因此，广东省国土资源厅执法部门依法经过核实和调查之后，可根据上述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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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作出相关处理。 

（二）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 

公司投资建设新澳牧场的目的是保障优质奶源供应，截至本回复公告之日，

新澳牧场仍在建设之中，尚未投产；公司现有奶源供应充足：一方面，公司周边

地区原料奶供应充足，公司与十余个大中型牧场建立了长期战略伙伴合作关系，

能够有效保障原料奶长期供应；另一方面，公司自有牧场产奶量稳步提升，子公

司湛江燕塘澳新牧业有限公司和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红五月良种奶牛场

分公司 2018 年上半年的实际产奶量大于预算奶量。鉴于上述，即使将来调查结

果确认新澳牧场存在违规行为并因此而受到处罚，也不会对公司现有奶源供应造

成重大影响，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 

律师关于本问题核查意见的详细内容，参见公司同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的

《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

公司关注函之核查意见》。 

三、请结合公司可能受到的处罚情况，自查你公司是否存在本所《股票上市

规则（2018 年修订）》13.3.1 条第（一）项规定的导致股票交易被实行其他风

险警示的风险。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修订）》第 13.3.1 条的

规定，上市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本所有权对其股票交易实行其他风险警示：

（一）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严重影响且预计在三个月以内不能恢复正常；……。 

截至本回复公告之日，新澳牧场尚未投产且正在调查过程中，公司经营活动

正常，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修订）》第 13.3.1 条第（一）

项规定的导致股票交易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的风险。 

律师关于本问题核查意见的详细内容，参见公司同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的

《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

公司关注函之核查意见》。 

四、请对你公司经营情况与信息披露进行全面自查，并说明你公司是否还存

在环保、土地使用或其他方面的违法违规行为，以及你公司是否就上述违规及其

他违规事项（如有）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是否符合《股

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的规定。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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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除已经公告尚处于调查阶段的事项以外，截至本回复公告之日，公司

不存在其他因违反环保、土地使用或其他方面的相关规定受到重大行政处罚的情

形。   

公司于 2018 年 7月 9 日收到广东省农垦总局转交的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向广

东省农垦总局发出的函，并于当天进行了公告，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2018 修订）》的相关规定。 

律师关于本问题核查意见的详细内容，参见公司同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的

《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

公司关注函之核查意见》。 

五、你公司认为应予以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经核查，公司不存在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事项。 

由于目前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尚在调查过程中，新澳牧场是否违规、是否受到

处罚需要根据该事项的进展和最终的调查结果而确定，因此公司目前无法评估可

能的处罚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公司将根据上述事项的进展，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7 月 20 日 


